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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業 務 視 窗 

◇ 退休公務人員（不論是否為醫事人員）受聘（僱）協助
政府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防疫工作人員，經權責
機關認定符合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78條規範
者，免予停發月退休金 

◇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，業
於民國111年9月22日修正發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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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份屬於參加退撫基金人員的刊物，建立基金管理會與參加基金人員溝通的橋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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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查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(以下簡稱退撫法)第 77 條規定略以，支(兼)領月退休

金人員再任行政機關、學校、公營事業等職務，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

本工資者，均應停發月退休金。第 78 條第 1 款規定略以，退休公務人員受聘(僱)

執行政府因應緊急或危難事故之救災或救難職務者，不適用上述不得超過法定基

本工資之規定。次查退撫法第78條立法說明，為因應國家發生緊急或危難事件，

退休公務人員（不論是否為醫事人員）受聘（僱）協助政府因應嚴重特殊傳染

性肺炎之防疫工作人員，經權責機關認定符合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78

條規範者，免予停發月退休金。 

銓敘部111年9月8日部退五字第1115488501號書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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爰於第 1 款明列退休人員退休後受聘(僱)執行政府因應緊急或危難事故之救災、

救難職務時，得排除適用退撫法第 77 條所定每月薪資總額不得超過法定基本工

資之規定，以免阻礙救災、救難工作之進行。上述所稱「緊急或危難事件」如八

仙塵爆事件、臺南大地震等重大意外或天災等。爰上開規定就退休人員再任上開

各救災、救難職務，且得不受停領月退休金限制之人員，本即未限於特定職務人

員。 

二、有關退休人員○君再任協助政府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以下簡稱 COVID-

19）執行防疫工作之職務，惟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(以

下簡稱中央疫情指揮中心)110 年 6 月 22 日肺中指字第 1103800298A 號函規定

略以，因應國內 COVID-19 疫情需要，各級政府機關於防疫期間，進用協助防

治工作之支領月退休金醫事人員，無須停發月退休金。  

三、經揆諸前開退撫法第 78 條之規定及立法意旨，係為因應國家發生緊急或危難事

件，冀藉由退休人力之再運用，以加速救災、救難工作之進行，故明定是類人員

為退撫法第 77 條之排除適用對象，並未就人員類別加以限縮。是以，所進用人

員之工作內容，倘經各該權責機關認定符合退撫法第 78 條所規範者，自無須停

發月退休金。因此，審酌用人機關既已指明○君再任職務為協助政府執行防疫工

作，自有退撫法第 78 條規定之適用。至於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前開 110 年 6 月

22 日函之規範內容，僅係就各級政府(機關)因疫情需要所招募執業醫事人員，如

為公務人員退休者，應有退撫法第 78 條規定之適用，並未指涉醫事人員以外之

其他類人員。  




